
問      題 擬          答

1

為什麼要推動身心

障礙鑑定與需求評

估新制（ICF）？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於96年進行修法，訂於101年7月11日起全面施行身心

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新制，以團隊方式進行鑑定與需求評估，不僅關心障礙

者的生理狀況，同時也重視障礙者的日常活動狀況與生活需求，深入了解每

位障礙者所可能遭遇的各種阻礙與不便，並依個別化的需求提供福利服務。

2

身心障礙鑑定方式

從什麼時候改變？

內容是什麼？跟以

前有什麼差別？

新制已自民國101年7月11日開始實施，改變如下：

1.身障類別：從現在的肢障、聽障、視障或智障等16種，改為身體的8大功能

與結構，如：心智、感官、聲音語言、神經肌肉骨骼等。

2.鑑定標準與方法：101年7月11日前(舊制)只要在指定醫院由一位醫師鑑定，

主要是判定生理的損傷程度，符合標準就可以取得身障手冊；新制則改由在

衛生署指定的醫療機構由專業人員組成團隊進行鑑定，除了判定生理的損傷

程度外，也會考慮影響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的程度。

3.新增需求評估程序：需求評估是由社會局指派的評估人員來執行，有關個

人照顧服務、家庭照顧服務、身障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明、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之陪伴者優惠、風景文教設施之陪伴者優惠措施使用資格與各項經濟補助，

均需依據需求評估結果提供。

4.領取身心障礙手冊改為身心障礙證明。

3
身心障礙手冊是否

有改變名稱？

因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的修法，身心障礙手冊已自101年7月11日起更名

為身心障礙證明。惟原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在未經重新鑑定程序前，手冊名

稱沒有變更，仍為身心障礙手冊。

4

身心障礙鑑定新制

，障礙類別和障礙

等級會改變嗎？

1.障礙類別：從原先的肢障、聽障、視障或智障等16種障別，改為身體的8大

功能與結構，新制將障礙類別以編碼的方式呈現，更可確保身心障礙者的個

人隱私，減少標籤化。

2.障礙等級：維持現狀，分輕度、中度、重度與極重度4種等級。

5

新制度實施後，我

一定要重新鑑定

嗎？誰會通知我？

民國101年7月11日後，現領有身障手冊的人均需重新作鑑定，但因目前全國

身障人口數高達110萬人，為避免全部一起重新鑑定會造成鑑定醫院無法負

荷，將分為兩梯次：

1.新申請、申請重新鑑定或原領有手冊註記效期者：自101年7月11日起，臺

北市各區公所會在有效期間屆滿前90日以公文主動通知身障者應辦理重新鑑

定。

2.原領有手冊註記永久效期者：於104年7月11日至108年7月10日期間，臺北

市各區公所會依據排定的時間通知身障者應辦理重新鑑定。

6

我已領有永久有效

之身心障礙手冊，

是否要依新制重新

進行身心障礙鑑

定？

因為新制有許多改變，不論障礙狀況如何，第一次均需重新鑑定，但若是屬

於衛生福利部規定的「障礙類別屬無法減輕或恢復」，就可不用重新鑑定，

可直接取得身障證明。

「無法減輕或恢復，無須重新鑑定」之標準可參考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

法。

7
如何申請身心障礙

鑑定新制？

身心障礙鑑定新制需至區公所申請，民眾前往申請時，須攜帶身分證、印章

及3張3個月內1吋之半身照片。若是代辦人則須再檢附代辦人之身分證明文

件及印章。

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新制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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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還沒換發身心障

礙證明前，身心障

礙手冊是不是就會

失效？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尚未輪到換證者，只要身心障礙手冊未逾

期，仍可正常使用，繼續享有原有福利及服務；各項服務依舊制方式逕向各

單位提出申請，無須提前申請重新鑑定或需求評估。

9

我已依新制完成鑑

定作業及領取身心

障礙證明，之後還

需要重新鑑定嗎？

是否會有用永久有

效的證明？

身心障礙證明有效期限最長5年，在有效期限屆滿前，臺北市各區公所都會

以公文通知應辦理重新鑑定與需求評估。但若是屬於衛生福利部所規定「障

礙類別屬無法減輕或恢復」，就可以不用重新鑑定，可直接取得身障證明。

但是如果想要取得福利服務，仍需要進行需求評估。

10

辦理新制鑑定，需

要多久才能領到身

心障礙證明？

在身心障礙者前往鑑定醫院完成鑑定後31日內，將由區公所發公文通知民眾

鑑定結果，若符合身心障礙資格，即可至戶籍地區公所領取身心障礙證明。

11

需要找專門鑑定的

醫院才能進行新制

鑑定嗎？

自民國101年7月11日起，全國各指定鑑定醫院均須使用新制來進行身心障礙

鑑定，身心障礙者只須依原本的就醫習慣前往各指定鑑定醫院，即可進行鑑

定作業。臺北市身心障礙鑑定指定醫院共28家，詳細名單可到臺北市政府衛

生局網站查詢。

12

使用新制鑑定，多

重障礙可否只在一

個科別完成鑑定作

業？

考量各障礙狀況需經過各科別門診的醫師判斷及詳細的專業檢查，故若屬多

重障礙之民眾，仍須依現行鑑定方式分別由各科別進行鑑定。

13

我的障礙程度很重

，出門也不方便，

一定要去醫院才能

進行鑑定作業嗎？

對於行動極為不便的身障者，若符合以下其中一種狀況，可向區公所社會課

提出申請，由衛生局請鑑定醫院指派醫師前往辦理到宅鑑定，包括：

1.全癱無法自行下床。

2.需二十四小時使用呼吸器或維生設備。

3.長期重度昏迷。

4.其他特殊困難致無法自行至鑑定機構辦理鑑定，經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衛生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情形。

如果您不屬於上述類別，但又認為需要專業人員到宅進行鑑定，可與本市衛

生局聯繫及反應。

14

身心障礙者居住在

外縣市，要如何申

請新制鑑定？可否

於居住地縣市之區

公所或鑑定醫院提

出申請？

1.若身心障礙者居住於外縣市，則須備妥申請資料，親至或委託他人至本市

各區公所提出鑑定申請，填寫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並領取身心障礙鑑定表。

2.無法於居住地縣市之區公所或鑑定醫院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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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身心障礙鑑定新制

的流程為何？

分為2種流程，市民可於身心障礙鑑定申請表中依照自己的需求進行選擇：

1.一般作業流程：至區公所提出身心障礙新制鑑定申請→至醫院進行鑑定→

衛生局進行鑑定表審查→社會局進行專業團隊審查判定身心障礙者資格、行

動不便資格、復康巴士及必要陪伴者優惠措施使用資格→區公所核發身心障

礙證明並於證明背面註記必要陪伴者優惠措施使用資格→社會局進行需求評

估→社會局召開專業團隊審查及核發需求評估結果，並主動協助轉介福利服

務。

2.併同辦理流程：至區公所提出身心障礙新制鑑定申請→至醫院進行鑑定及

需求評估→衛生局進行鑑定表審查→社會局進行專業團隊審查判定身心障礙

者資格、行動不便、復康巴士及必要陪伴者優惠措施使用資格→區公所核發

身心障礙證明並於證明背面註記必要陪伴者優惠措施使用資格→社會局身心

障礙者需求評估中心召開專業團隊審查及核發需求評估結果，並主動協助轉

介福利服務

16
對鑑定結果不滿意

該如何處理？

身心障礙者可在收到鑑定結果通知書之次日起30天內，向區公所提出異議申

復，進行鑑定複檢。申請複檢以1次為限，且須先負擔40%的鑑定費用，異議

成立時將全額退費；逾期提出異議申復者，相關鑑定作業費用則需全額自行

負擔。

17

身心障礙者於下次

重新鑑定期限前，

身心狀況發生變化

，該如何處理？

身心障礙者於下次重新鑑定期限前，身心狀況發生變化，可檢附近3個月內

與身心障礙相關的診斷證明書，提前至區公所辦理「自行申請變更」。

18
需求評估的方式有

幾種？

分為3種：

1.併同評估：若於本市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併同辦理醫院鑑定，則可於

併同評估時段，在醫院接續或同時完成鑑定及需求評估作業。

2.定點評估：身心障礙者可親至社會局（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中心）、安置

機構或工作地點進行評估。

3.到宅評估：身心障礙者實際居住於本市，社會局可指派需求評估人員至住

居所進行需求評估。

市民可於填寫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時勾選想要的需求評估方式。

19

併同評估的身心障

礙鑑定醫院有哪

些？

本市可進行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併同辦理作業之鑑定醫院及時段如下：

1.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週二下午、週三上午及下午、週四下午。

2.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週一至週五上午及下午

3.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週五下午

4.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週三上午

5.新光財團法人吳火獅紀念醫院：週五上午

6.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週一下午

7.臺北市立萬芳醫院：週一、週四及週五均為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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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如果選擇併同評估

，但因突發狀況未

能在醫院完成需求

評估，該如何處

理？

若身心障礙者原選擇併同評估，但因故未能在醫院完成需求評估，則比照定

點評估或到宅評估之流程，於領取身心障礙證明後，將由社會局（身心障礙

者需求評估中心）主動聯繫並派員進行需求評估。

21

只有行動不便的人

才能申請到宅需求

評估嗎？

到宅需求評估不限申請條件或資格，只要是實際居住於本市之身心障礙者均

可申請。

22
該如何分辨真正的

需求評估人員？

若身心障礙者申請到宅需求評估，社會局（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中心）於訪

視前會先以電話聯繫，確認訪視時間、地點及告知需求評估人員姓氏。需求

評估人員前往訪視時，會配戴社會局識別證並主動出示，且絕對不會要求您

繳交個人資料、收取任何費用或有推銷行為。

23
身心障礙者需求評

估中心在哪裡？

10444臺北市中山區長安西路5巷2號3樓（臺北市身心障礙服務中心3樓）

電話：（02）2511-2895

交通方式：

1.捷運：

淡水-象山線（紅線）或松山-新店線（綠線）於中山站下車，沿捷運大街往台

北車站方向步行約5分鐘，自長安西路R5出口乘電梯

2.公車：

①中山市場站：218、220、221、247、260、287、310。

②捷運中山站：( 低底盤公車) 棕9、266、282。

24

接受需求評估會不

會導致目前使用的

補助被取消或福利

縮水？

目前已經取得的經濟類補助（如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身心障礙者津貼、身

心障礙者房屋租金補貼）完全不受需求評估影響，但部分福利服務，如個人

照顧、身心障礙停車位識別證或必要陪伴者優惠措施使用資格須視需求評估

結果提供服務。

25

需求評估會評估經

濟狀況嗎？會不會

影響補助領取的資

格或額度？

需求評估不會評估經濟狀況，各項經濟補助領取資格及額度，仍依現行各補

助規定辦理。原則上目前已經取得的經濟類補助（如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身心障礙者津貼、身心障礙者房屋租金補貼）完全不受需求評估影響。

26

一定要接受需求評

估才能取得身心障

礙證明嗎？

需求評估不會影響核發身心障礙證明，只要於鑑定醫院完成身心障礙鑑定，

符合資格者無論是否有接受需求評估均可取得身心障礙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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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所有的福利服務都

要接受需求評估

嗎？

不一定，目前福利服務分為3類，社會局將依民眾選擇之福利服務主動進行

轉介或需求評估：

1.第1類福利（無須接受需求評估）：含一般性福利需求（如稅捐、學費或社

會保險費減免等）及經濟類補助，於領取身心障礙證明後，即可自行洽辦。

2.第2類福利（須接受失能評估或輔具評估）：含長期照顧需求、居家照顧需

求、輔具需求及就業需求，將由社會局直接轉介身障者資料予評估單位，縮

短民眾等待評估之時程。

3.第3類福利（須接受需求評估）：除第1類及第2類福利外，其餘福利服務均

須接受需求評估。

28

需求評估只靠評估

人員1人決定身心障

礙者的需求嗎？

不是，需求評估是經由身障者自我表達、家屬或主要照顧者表達及需求評估

人員三方共同討論的結果，且評估結果會經過由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

特殊教育人員及職業輔導評量人員等成員組成之專業團隊來進行審查，並非

只由需求評估人員1人決定。

29

需求評估人員怎麼

判定身心障礙者是

不是行動不便？

「行動不便」資格的判定方式，乃是社會局召開專業團隊審查會議，依身心

障礙者鑑定結果及比對衛生福利部資訊系統，來判定身心障礙者是否符合行

動不便，並非單由需求評估人員判定。

30

身心障礙者前往的

鑑定醫院不是併同

辦理醫院，該如何

進行需求評估？

若身心障礙者前往進行鑑定之醫院非本市併同辦理醫院，仍可選擇定點評估

或到宅評估方式(限實際居住於本市者)進行需求評估。

31

身心障礙者居住在

外縣市，要如何進

行需求評估？

若身心障礙者居住於外縣市，且福利服務需求屬於第3類福利，則有以下3種

方式進行需求評估：

1.身心障礙者親至社會局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中心進行定點評估。

2.身心障礙者本人至居住地縣市之併同辦理醫院進行併同評估（新北市除

外）。各縣市併同辦理醫院之名單請逕洽居住地縣市之社會局（處）或衛生

局（處）。

3.若身心障礙者安置於外縣市機構，社會局將派員或協調外縣市需求評估人

員至安置機構進行評估。

32

需求評估一定要訪

談身心障礙本人

嗎？若身障者不方

便出門，可否委託

親友代替受訪？

進行需求評估時，身心障礙者本人必須在場，無法委託親友代替受訪。若身

心障礙者本人無法表達（如植物人），家屬可在旁協助訪談；若身心障礙者

不便外出，則可選擇到宅需求評估。

33
需求評估會如何進

行？

進行需求評估時，會以輕鬆自然的談話方式進行，主要在於了解身心障礙者

平時生活狀況（例如：溝通、行動、自我照顧、人際互動、休閒娛樂…等面

向）、家庭狀況（例如：主要照顧者照顧情形、家庭關係…等）、就學狀

況、就業狀況及福利使用現況，只要依照平時生活狀況回應即可，無需特別

準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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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需求評估需要多久

時間？

依每位身心障礙者不同狀況，約須20-40分鐘不等，若訪談過程中身心障礙者

體力不支或身體不適，亦可隨時暫停或中斷。

35

接受需求評估後，

我要如何知道需求

評估結果（可以使

用哪些福利服

務）？

1.身心障礙者使用併同評估、定點評估或到宅評估等方式完成需求評估及專

業團隊審查後，均由社會局（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中心）以公文方式函知需

求評估結果，同時依需求評估結果主動轉介身心障礙者資料予各項福利服務

提供單位，由各單位主動聯繫身心障礙者，協助使用相關福利服務。

2.若身心障礙者未接受需求評估，則不會收到社會局寄發之相關公文及需求

評估結果，若收到不明公文，請務必致電社會局（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中

心）確認。

36

身心障礙者一定得

依照需求評估結果

使用服務嗎？後來

才發現不想使用某

項服務，是否需要

向社會局註銷或申

請重新需求評估？

需求評估結果是依照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的需求，提供個別化的服務建議使

用項目，身心障礙者仍可依意願及其他考量，選擇使用需要的福利服務，無

須向社會局註銷或申請重新需求評估。

37

不小心弄丟需求評

估結果該怎麼辦？

需要再次申請需求

評估嗎？

需求評估結果將為日後申請相關福利服務之重要應備文件，若需求評估結果

不慎遺失或污損，無須申請重新需求評估，可以郵寄方式或親至社會局（身

心障礙者需求評估中心）申請補發，無須負擔任何費用。

38

是否施行新制後，

身障停車證的核發

與必要陪伴者的認

定都會從嚴？

依需求評估給予服務並不代表認定從嚴，而是會考量身障者的生活、社會參

與以及是否可以獨立生活等等因素，因此會更符合每個人的個別化需求，而

不是單以障礙類別作為判斷基準。

1.新制實施後，身障專用停車位主要是保留給「行動不便者」，並會依需求

評估結果核發。

2.有關搭乘交通工具與進入風景區、康樂場所優待，身障者本人的優待不變

，而必要陪伴者的優待則須依需求評估的結果認定。

39
社會局是如何主動

連結服務？

若身心障礙者需要的福利為一般性福利服務（如：稅捐、學費減免）、經濟

類補助、復康巴士、行動不便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身心障礙者只

須在取得身心障礙證明後，備妥相關申請文件自行申請；其餘需求則由社會

局（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中心）依照身心障礙者所需的福利服務項目，直接

轉介相關評估單位，或依需求評估結果主動轉介福利服務提供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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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福利服務一定得由

社會局轉介嗎？我

可自己申請嗎？

若身心障礙者有第2類(包含長期照顧需求、居家照顧需求、輔具需求及就業

需求)或第3類福利需求(包含自立生活支持服務、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生

活重建、家庭托顧、臨時及短期照顧、日間照顧服務、住宿式照顧服務、社

區居住、心理重建、婚姻與生育輔導、行為輔導、課後照顧)，但不願由社

會局主動協助轉介（例：擔心個資外洩），只要事先告知需求評估人員，社

會局即不會協助轉介，身心障礙者亦可於領取身心障礙證明或於收到需求評

估結果後，自行洽辦或聯繫相關服務單位。

41

如果對需求評估結

果不滿意，該如何

處理？

身心障礙者可在收到需求評估結果之次日起30天內，向社會局（身心障礙者

需求評估中心）提出異議申復，進行需求評估複評。申請複評以1次為限，

無須負擔任何費用。

42

我對行動不便、復

康巴士及必要陪伴

者優惠措施使用資

格有異議，該如何

處理？

身心障礙者可在收到鑑定結果通知書之次日起30天內，向社會局（身心障礙

者需求評估中心）提出異議申復，進行需求評估複評。申請複評以1次為限

，無須負擔任何費用。

43

身心障礙者生活需

求產生改變，所需

福利服務項目已與

原需求評估結果不

同時，該如何處

理？

若身心障礙者所需福利服務項目已與原需求評估結果不同時（例：因二次中

風導致障礙程度加重，原可自理生活，現則須入住機構），則可隨時向社會

局（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中心）申請需求變更，進行需求評估，無須負擔任

何費用。

44

若在區公所申請身

心障礙證明時未（

忘）勾選某項福利

服務，但之後想要

使用，該如何處

理？

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中之勾選福利項目僅為需求表達，完全不影響後續福利

服務申請資格，故：

1.若身心障礙者欲新增使用之服務需求為第1類或第2類福利項目，則可隨時

聯繫申請單位或評估單位洽辦，以便盡快取得福利服務。

2.若身心障礙者欲新增使用之服務需求為第3類福利項目，則可隨時向社會局

（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中心）申請需求變更，進行需求評估，無須負擔任何

費用。

45

若對身心障礙新制

鑑定有問題，可洽

詢哪個單位？

若對新制鑑定（含鑑定作業進度、鑑定結果、鑑定標準、障礙類別、障礙等

級、重新鑑定期限等）有任何疑問，可洽詢本市衛生局醫護管理處，電話：

1999（外縣市02-2720-8889）分機7083。

46

若對身心障礙者需

求評估及相關福利

服務有問題，可洽

詢哪個單位？

若對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及相關福利服務有任何疑問，可洽詢：

1.社會局（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中心），電話：（02）2511-2895

2.社會局身心障礙者福利科，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分機6963、

6964

3.1957福利諮詢專線：1957（手機或市內電話直撥，服務時間每日早上8點至

晚上10點）


